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5項應用指引刊發。本
公告僅供參考，並非招股章程，亦不構成且不擬作為在泰國、香港、美國或其他地
方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或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證券的任何要
約。本公告不擬直接或間接在派發或發佈本公告屬不合法的司法管轄區派發或發
佈。本公告或其任何內容並不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的基礎。如決定作出要約時，任
何該等要約或邀請只會以作出要約之公司刊發可於作出要約之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
（除若干例外情況外）透過該公司的網站可取得的招股章程的形式作出。任何該等
招股章程將載有該公司及管理層的詳細資料及財務報表，並僅限於有關要約或邀請
可以合法及有效地作出的司法管轄區內提供。 
 

SWIRE PACIFIC LIMITED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19 及 00087） 

 
 

建議分拆 
THAINAMTHIP CORPORATION PUBLIC COMPANY LIMITED 

並於泰國證券交易所獨立上市 
 

本公告乃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作出。 
 
公司已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就建議分拆 TCPCL 並於泰交所獨立上市向聯交所提

交分拆申請。聯交所已確認公司可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進行建議分拆。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六日，TCPCL 分別向泰國證交會及泰交所提交上市申請，申請

其股份於泰交所上市及公開發售其股份。作為TCPCL上市申請一部分而提交的註

冊 聲 明 及 招 股 章 程 草 案 (均 為 泰 語) 將 可 在 泰 國 證 交 會 的 網 站

（https://market.sec.or.th/public/idisc/en/Product/Filing）查閱並下載。 
 
於本公告日期，TCPCL為公司一家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TCPCL集團主要在泰國

77個府中的 63個府及老撾從事配製、包裝、分銷及出售無酒精即飲飲料的業務，

該等飲料帶有的商標由可口可樂公司擁有。 
 
建議分拆完成後，預期 TCPCL 仍為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預期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有關建議分拆的所有適用百分

比率將低於 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預期建議分拆將不會構成公司的

須予公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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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拆須視乎（其中包括）能否獲泰國有關部門批准、市場情況 ，以及公司及

TCPCL 董事局的最終決定。股東及公司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公司概不保證建議

分拆將獲落實，亦不確定其進行時間。因此，股東及公司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或投

資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緒言 
 
本公告乃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作出。 
 
公司已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就建議分拆 TCPCL 並於泰交所獨立上市向聯交所提交

分拆申請。聯交所已確認公司可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進行建議分拆。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六日，TCPCL 分別向泰國證交會及泰交所提交上市申請，申請其

股份於泰交所上市及公開發售其股份。作為TCPCL上市申請一部分而提交的註冊聲

明 及 招 股 章 程 草 案 (均 為 泰 語) 將 可 在 泰 國 證 交 會 的 網 站

（https://market.sec.or.th/public/idisc/en/Product/Filing）查閱並下載。 
 
建議分拆 
 
建議分拆涉及分拆TCPCL股份並於泰交所獨立上市，並須視乎（其中包括）能否獲

泰國有關部門批准、市場情況 ，以及公司及 TCPCL 董事局的最終決定。於本公告

日期，建議分拆的條款尚未落實。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有關建議分拆的公告。 
 
有關 TCPCL 之資料 
 
TCPCL 為一家於泰國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TCPCL 集團主要在泰國 77 個府中

的 63個府及老撾從事配製、包裝、分銷及出售無酒精即飲飲料的業務，該等飲料帶

有的商標由可口可樂公司擁有。 
 
於本公告日期，TCPCL 由 SCCSEA 擁有約 55.59%，而 SCCSEA 則由太古可口可樂

全資擁有，太古可口可樂則由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太古飲料控股全資擁有。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預期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有關建議分拆的所有適用百分比

率將低於 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預期建議分拆將不會構成公司的須予

公佈交易。 
 
豁免嚴格遵守第 15 項應用指引第 3(f)段 
 
第 15 項應用指引第 3(f)段規定公司須透過以實物分派 TCPCL 現有股份的方式或在

發售 TCPCL 的現有股份或新股份時採取優先申請方式，為股東提供 TCPCL 股份的

保證權利。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第 15 項應用指引第 3(f)段下有關保證

權利的規定，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豁免的理據（其中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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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鑒於公司提供 TCPCL 股份的保證權利時必須遵守在香港的法律規定及可能須

遵守股東所在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規定，該等法律規定繁多，在時間及

成本上會為公司構成繁重的負擔。對位於海外司法管轄區的股東而言，公司

將須就在各海外司法管轄區發售 TCPCL 股份的規定及限制聘請顧問提供意見，

涉及非常大的成本。此舉將構成繁重負擔，耗費大量時間及成本高昂，並可

能對建議分拆造成不必要的延誤。對位於香港的股東而言，透過優先發售方

式向彼等提供 TCPCL 股份的保證權利將構成對香港公眾進行發售，TCPCL
將必須遵守香港的招股章程登記規定。編製香港招股章程所需的成本及時間

將遠超於優先發售帶來的潛在利益； 
 

(b) 股東為變現其 TCPCL 股份保證權利所需的額外時間及成本將很可能高於有關

保證權利可能為其帶來的任何增量利益。例如，任何保證權利或實物分派很

可能導致股東收到 TCPCL 股份的碎股，其價值會較低，皆因碎股的價格因其

可銷售性不及以完整單位買賣的股份而有所折讓。股東亦可能就在泰國持有

及買賣 TCPCL 股份面臨多項行政程序，此舉可能會對其構成繁重負擔； 
 

(c) 根據中國法律，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分銷 TCPCL 的股份可能會觸發有關股東

的若干繁複的監管批准或備案要求。港股通的中國投資者能否在中國相關部

門登記以獲取及持有 TCPCL 股份亦存在不確定性；及 
 
(d) 建議分拆並非公司的須予公佈或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毋須股東批准。在

此情況下尋求少數股東批准豁免第 15 項應用指引項下的保證權利規定將對公

司構成繁重負擔。 
 
經審慎周詳考慮建議分拆並計及上述原因後，董事局認為建議分拆和保證權利豁免

屬公平和合理，並合乎公司和整體股東的利益。 
 
建議分拆須視乎（其中包括）能否獲泰國有關部門批准、市場情況 ，以及公司及

TCPCL 董事局的最終決定。股東及公司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公司概不保證建議分

拆將獲落實，亦不確定其進行時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或投資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 
 
 
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 白德利（主席）、岑明彥、賀以禮、馬天偉； 
非常務董事： 麥廣能、施銘倫；及 
獨立非常務董事： 包逸秋、李慧敏、顏文玲、歐高敦、徐瑩及張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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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含義： 
 
「保證權利豁免」 
 

聯交所授予公司豁免嚴格遵守第 15 項應用指引第 3(f)段
項下的保證權利規定。 
 

「董事局」 
 

公司的董事局。 

「公司」 Swire Pacific Limited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

成立且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的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其附

屬公司、聯屬公司及合資公司主要從事地產、飲料及航

空業務，並在醫療保健等新的領域開拓業務。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老撾」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5 項應用指引」 
 

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建議分拆」 
 

建議分拆 TCPCL 並於泰交所獨立上市，包括建議公開發

售 TCPCL 股份。 
 

「太古飲料控股」 Swire Beverages Holdings Limited 太古飲料控股有限公

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 
 

「太古可口可樂」 Swire Coca-Cola Limited 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一家於

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太古飲料控股的全資

附屬公司。 
 

「SCCSEA」 Swire Beverages (South East Asia) Pte. Ltd.，一家於新加坡

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太古可口可樂的全資附屬

公司。 

「泰國證交會」 
 

泰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泰交所」 泰國證券交易所。 
 

「股東」 公司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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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國。 

「港股通」 滬港通及深港通的統稱。 
 

「聯交所」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TCPCL」 ThaiNamthip Corporation Public Company Limited（前稱為

ThaiNamthip Corporation Limited），一家於泰國註冊成立

的公眾有限公司。 
 

「TCPCL 集團」 
 

TCPCL 及其附屬公司。 

「泰國」 泰王國。 
 

「可口可樂公司」 The Coca-Cola Company 可口可樂公司，一家於美國特拉

華州註冊成立的企業，總部設於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市，其股份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該公司是一家美國

跨國飲料企業。 

「美國」 美利堅合眾國。 
 
 
承董事局命 
SWIRE PACIFIC LIMITED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麥潔貞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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